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3號

原      告  NARETRUM NAMPUNG阿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惠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文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九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

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

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準據法即應適

用之法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59號判決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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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我國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其國際管轄權，故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

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

字第18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

前段規定，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查

原告係「泰國人」，故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因原告主張

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其侵權行為地在我國境內

之新北市瑞芳區，是本院乃「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依上說

明，本院就本件涉外事件不僅有國際管轄權，亦有內國法院

之地域管轄權，並應以我國法即侵權行為地法，作為本件涉

外事件之準據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逕稱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原告於

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段0

0號之工廠（下稱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

疵，而詢問被告吳惠雯（下逕稱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

作時手持美工刀，而吳惠雯於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

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右眼球穿刺傷、右眼眼球

破裂合併創傷性白內障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是吳惠雯

就上開事故（下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而宏益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

　㈡宏益公司本應注意為防止切割、被刺、墜落或物體飛落之虞

之作業場所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並應使員工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可

使員工進行操作切割玻璃模作業，然宏益公司未對吳惠雯及

原告為相關教育訓練，即指派吳惠雯及原告從事操作切割玻

璃膜工作，復未於現場採取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相關措施，

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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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第16條第1項等規定。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

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

同）100萬元慰撫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吳惠雯部分：

　　原告在工作場所明知吳惠雯正在使用危險之器具，仍站立在

吳惠雯附近，始造成系爭事故。此外，宏益公司沒有提供原

告及吳惠雯任何的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防護措施及設備，宏

益公司應負主要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㈡宏益公司部分：

　1.吳惠雯早於101年3月15日及同年11月1日，分別申請並通過

大小貼模機操作員資格審查，且宏益公司每年皆有定期實施

操作資格之複審與驗證，並於109年3月3日會議宣導安全操

作注意事項，上開會議與會人員包含吳惠雯，足證宏益公司

對於作業人員均有定期實施能力考核、職業安全訓練；平時

亦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反覆宣導安全操作注意事項，而已盡選

任及監督之義務。

　2.再者，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位，該作業過

程並未操作機器切割玻璃，未涉及高熱、高壓或可能導致玻

璃破裂、物體飛濺等高危險因子，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

之小型美工刀之使用範圍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

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

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因此致傷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

能性，貼模製程本身風險低微，系爭事故實係吳惠雯個人未

遵守作業規範、疏忽違反操作程序所致，屬個人行為所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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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宏益公司縱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仍無法避免吳惠雯個

人突發行為所致之損害，故宏益公司所為對系爭傷害無相當

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其於

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

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

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

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長庚醫療財團

法人基隆長庚醫院（下稱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第17至30頁），並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

以114年8月29日新北警瑞刑字第1143659985號函文暨檢附之

調查筆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案件證明單、案發現

場照片、案發模擬照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70

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至

原告主張吳惠雯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

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且宏益公司

未對吳惠雯及原告實施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亦未有符

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

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

3、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自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

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倘若為是，原告得請求被告

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何？現判斷如下。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

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於113年12月26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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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

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轉身面向原

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

害乙情，業如前述。可知，吳惠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手持美

工刀此尖銳物品，本應注意不得以尖銳物品劃傷周遭之人，

且遍觀全部卷證，查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吳惠雯未注意及

此，於原告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

刀不慎劃傷原告之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從而，吳惠

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發生損害，

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規定，吳惠雯自應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為某種事業使用他人，於被用人執行事業加害於第三人

時，其使用主於選任被用人及監督其事業，已盡相當之注

意，或雖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使用主固不負賠償責任，

但此種情形係為使用主之免責要件，使用主茍欲免其責任，

即應就此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3025號判例意旨

參照），換言之，僱用人欲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免

負損害賠償責任，即應由僱用人就其選任監督並無過失，或

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節，盡其舉證責任

（按：此民事責任之推定過失原則，核與刑事責任之無罪推

定原則，顯有相異，準此，自不得以刑事之不起訴處分或無

罪判決，率認僱用人無庸負推定過失之民事責任）。其次，

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謂保

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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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意旨參照）。上開規定性質上屬於

「轉介條款」及「概括條款」，自須引入連結該條以外之其

他公私法中之強制規範，使之成為民事侵權責任的內容，俾

該項不明確之法律規範得以充實及具體化。而所謂「保護他

人之法律」，亦屬抽象之概念，應就法規之立法目的、態

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

等因素綜合研判之；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

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

之。依此規定，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

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而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

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加

害人如主張其無過失，依舉證責任倒置（轉換）之原則，則

應由加害人舉證證明，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同時擴大

保護客體之範圍兼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為防止職業災害，

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

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

負責人。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

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

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

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定有明文。其立

法理由謂：參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確

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本法保障範圍除

「受僱勞工」外，尚擴及工作者；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

工作者；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國家應

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之權利，惟本法原適用範

圍僅達全部工作者之百分之65，除受學者專家及勞工團體等

質疑外，尚影響我國對人權保護之形象，爰參考美國、英

國、芬蘭、瑞典、丹麥、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之職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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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法規或工作環境法規立法趨勢，將本法適用範圍擴大

至各業，俾保障所有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等語。準此，職安

法及其子法（包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等），依上開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

災害暨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

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3.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吳惠雯於工作之際手持美工刀，經原告

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

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業如前述。其次，原

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乙情，

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可知，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

害原告之權利，揆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吳惠雯

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抑有進者，按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

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

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模品質

管理檢查之作業，勞工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就玻璃商品

進行作業，而美工刀、玻璃本有割傷人體之風險，揆諸上開

規定，宏益公司應提供護目鏡、手套、特製防護肘套等相應

防護用具，以防免危害之發生，然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

司並未提供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予原告（按：實則，吳惠雯亦

無護目鏡等防護用具），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此有上

開案發模擬照片附卷可稽（按：宏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已履

行之）。可知，宏益公司顯然違反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

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

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致

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本身亦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至宏益公司

雖辯稱：防護用具由領用單位填具「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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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用，以供所屬單位使用，足認宏益公司對於作業安全採取

審慎積極且具系統性之管理態度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出

之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55至175頁），未能證明

其提供之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之數量充足，亦未能證明有說

明、監督勞工領取使用，且其上所載領用人員更未包含原

告、吳惠雯，從而，宏益公司上開所辯，顯不可採。

　4.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及訓練；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

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雇主

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職安

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

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

模品質管理檢查之作業，作業員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乃

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揆諸上開規定，宏益公司不僅對新僱勞

工、變更工作之在職勞工，應使其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且就手持美工刀尖銳物品此具有危險性設備之操

作人員，亦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然宏益公司

並未能舉證證明已履行之。可知，宏益公司明顯亦違反職安

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

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

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

生法及其子法，致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

本身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至宏益公司雖辯稱：其對吳惠雯有為資格審查，且公

司會議有宣導安全操作之注意事項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

出之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公司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109

至119頁），顯非職安法及其子法所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之證明，且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僅呈現作業員技術之審

查，無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審查，又公司會議紀錄之日期

為109年3月3日，距系爭事故發生相隔久遠，從而，宏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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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此部分之答辯，亦不可採。

　5.宏益公司雖又辯稱：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

位，該作業過程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美工刀之使用範圍

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

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致傷

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能性云云，然美工刀為尖銳物

品，易割傷人體，具有相當之危險性，衡諸經驗法則，明顯

無不可預見之理，且觀諸上開公司會議紀錄，宏益公司自陳

其曾於吳惠雯所載部門之會議中宣導：「昨天包裝員割泡棉

時，人離開後刀片沒有收進去刀柄，這樣很危險。我們美工

刀沒有要切割使用時，刀片都要收進刀柄裏，以免自己跟別

人不小心割到受傷」等語，亦足認宏益公司已知悉該部門作

業員使用美工刀作業時，有相當之危險性。從而，宏益公司

此部分之抗辯，明顯推諉責任，亦不可採（按：宏益公司身

為雇主，利用勞工賺取利益，然系爭事故發生後，不僅置原

告勞工之損害賠償權利於不顧，且企圖將全部責任歸由另一

勞工吳惠雯單獨負擔，心態顯屬可議，且所為嚴重灼傷國家

形象）。

  6.由上可知，吳惠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

康權發生損害，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吳惠雯自應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

害原告之權利，則吳惠雯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

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宏益公司違反職安法第5

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

定，致生損害於原告，則其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

法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45萬

元：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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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因被告前開過失不法

行為而受有損害，業如前述。從而，原告自得依前開規定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

  2.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

判例要旨參照）。準此，本院審酌原告係於宏益公司之本件

工廠內於提供勞務過程中受有系爭傷害，且系爭傷害係靈魂

之窗即眼球遭劃傷破裂（按：穿刺傷、創傷性白內障），而

原告先行住院，接受右眼眼球破裂縫補手術，再接受階段性

手術（按：包括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雖陸續接受治療，

仍存留後遺症（按：症狀包括有近視、散光、影像扭曲、影

像複視等），而受有右眼角膜有瘢痕、右眼功能障礙30%之

傷害（見本院卷第289至298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

創傷及痛苦；兼衡酌被告過失不法之程度、兩造之所得及財

產狀況、年齡、身分、學經歷、家庭狀況、公司營業情形等

一切情狀（見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院

卷第257至265頁、第279至第281頁、第287頁至298頁），認

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萬元為適當。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

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

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

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裁判要旨參照）。查

原告自111年6月間到職宏益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系爭事

故發生時，已任職至少2年，對工作環境應有一定程度之熟

習，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知悉所詢問對象吳惠雯正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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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美工刀割除保護模，且美工刀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未能

與吳惠雯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致生系爭事故，難認無與有

過失，從而，爰審酌全部情事，原告應負10%與有過失責

任，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慰撫金應為45萬元（計算

式：50萬元×90%=45萬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所

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

9日（見本院卷第9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

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又宏益公司就此部分陳明願

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爰依其聲請並依職權（按：吳惠雯部分）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

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

第2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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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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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3號
原      告  NARETRUM NAMPUNG阿密




訴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惠雯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良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九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準據法即應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59號判決意旨參照）。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其國際管轄權，故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規定，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查原告係「泰國人」，故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因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其侵權行為地在我國境內之新北市瑞芳區，是本院乃「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依上說明，本院就本件涉外事件不僅有國際管轄權，亦有內國法院之地域管轄權，並應以我國法即侵權行為地法，作為本件涉外事件之準據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原告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段00號之工廠（下稱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被告吳惠雯（下逕稱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吳惠雯於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右眼球穿刺傷、右眼眼球破裂合併創傷性白內障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是吳惠雯就上開事故（下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宏益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
　㈡宏益公司本應注意為防止切割、被刺、墜落或物體飛落之虞之作業場所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並應使員工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可使員工進行操作切割玻璃模作業，然宏益公司未對吳惠雯及原告為相關教育訓練，即指派吳惠雯及原告從事操作切割玻璃膜工作，復未於現場採取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相關措施，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等規定。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慰撫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吳惠雯部分：
　　原告在工作場所明知吳惠雯正在使用危險之器具，仍站立在吳惠雯附近，始造成系爭事故。此外，宏益公司沒有提供原告及吳惠雯任何的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防護措施及設備，宏益公司應負主要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宏益公司部分：
　1.吳惠雯早於101年3月15日及同年11月1日，分別申請並通過大小貼模機操作員資格審查，且宏益公司每年皆有定期實施操作資格之複審與驗證，並於109年3月3日會議宣導安全操作注意事項，上開會議與會人員包含吳惠雯，足證宏益公司對於作業人員均有定期實施能力考核、職業安全訓練；平時亦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反覆宣導安全操作注意事項，而已盡選任及監督之義務。
　2.再者，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位，該作業過程並未操作機器切割玻璃，未涉及高熱、高壓或可能導致玻璃破裂、物體飛濺等高危險因子，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之小型美工刀之使用範圍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因此致傷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能性，貼模製程本身風險低微，系爭事故實係吳惠雯個人未遵守作業規範、疏忽違反操作程序所致，屬個人行為所生之結果，宏益公司縱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仍無法避免吳惠雯個人突發行為所致之損害，故宏益公司所為對系爭傷害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其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醫院（下稱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30頁），並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以114年8月29日新北警瑞刑字第1143659985號函文暨檢附之調查筆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案件證明單、案發現場照片、案發模擬照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7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吳惠雯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且宏益公司未對吳惠雯及原告實施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亦未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自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倘若為是，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何？現判斷如下。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業如前述。可知，吳惠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手持美工刀此尖銳物品，本應注意不得以尖銳物品劃傷周遭之人，且遍觀全部卷證，查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吳惠雯未注意及此，於原告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之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從而，吳惠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發生損害，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規定，吳惠雯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為某種事業使用他人，於被用人執行事業加害於第三人時，其使用主於選任被用人及監督其事業，已盡相當之注意，或雖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使用主固不負賠償責任，但此種情形係為使用主之免責要件，使用主茍欲免其責任，即應就此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3025號判例意旨參照），換言之，僱用人欲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免負損害賠償責任，即應由僱用人就其選任監督並無過失，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節，盡其舉證責任（按：此民事責任之推定過失原則，核與刑事責任之無罪推定原則，顯有相異，準此，自不得以刑事之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率認僱用人無庸負推定過失之民事責任）。其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意旨參照）。上開規定性質上屬於「轉介條款」及「概括條款」，自須引入連結該條以外之其他公私法中之強制規範，使之成為民事侵權責任的內容，俾該項不明確之法律規範得以充實及具體化。而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亦屬抽象之概念，應就法規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之；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依此規定，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而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加害人如主張其無過失，依舉證責任倒置（轉換）之原則，則應由加害人舉證證明，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同時擴大保護客體之範圍兼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參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外，尚擴及工作者；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工作者；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國家應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之權利，惟本法原適用範圍僅達全部工作者之百分之65，除受學者專家及勞工團體等質疑外，尚影響我國對人權保護之形象，爰參考美國、英國、芬蘭、瑞典、丹麥、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或工作環境法規立法趨勢，將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各業，俾保障所有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等語。準此，職安法及其子法（包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依上開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暨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3.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吳惠雯於工作之際手持美工刀，經原告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業如前述。其次，原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乙情，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可知，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揆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吳惠雯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抑有進者，按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模品質管理檢查之作業，勞工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就玻璃商品進行作業，而美工刀、玻璃本有割傷人體之風險，揆諸上開規定，宏益公司應提供護目鏡、手套、特製防護肘套等相應防護用具，以防免危害之發生，然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司並未提供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予原告（按：實則，吳惠雯亦無護目鏡等防護用具），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此有上開案發模擬照片附卷可稽（按：宏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已履行之）。可知，宏益公司顯然違反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致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本身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至宏益公司雖辯稱：防護用具由領用單位填具「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而領用，以供所屬單位使用，足認宏益公司對於作業安全採取審慎積極且具系統性之管理態度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出之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55至175頁），未能證明其提供之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之數量充足，亦未能證明有說明、監督勞工領取使用，且其上所載領用人員更未包含原告、吳惠雯，從而，宏益公司上開所辯，顯不可採。
　4.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職安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模品質管理檢查之作業，作業員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乃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揆諸上開規定，宏益公司不僅對新僱勞工、變更工作之在職勞工，應使其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就手持美工刀尖銳物品此具有危險性設備之操作人員，亦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然宏益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已履行之。可知，宏益公司明顯亦違反職安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子法，致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本身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至宏益公司雖辯稱：其對吳惠雯有為資格審查，且公司會議有宣導安全操作之注意事項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出之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公司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109至119頁），顯非職安法及其子法所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證明，且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僅呈現作業員技術之審查，無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審查，又公司會議紀錄之日期為109年3月3日，距系爭事故發生相隔久遠，從而，宏益公司此部分之答辯，亦不可採。
　5.宏益公司雖又辯稱：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位，該作業過程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美工刀之使用範圍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致傷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能性云云，然美工刀為尖銳物品，易割傷人體，具有相當之危險性，衡諸經驗法則，明顯無不可預見之理，且觀諸上開公司會議紀錄，宏益公司自陳其曾於吳惠雯所載部門之會議中宣導：「昨天包裝員割泡棉時，人離開後刀片沒有收進去刀柄，這樣很危險。我們美工刀沒有要切割使用時，刀片都要收進刀柄裏，以免自己跟別人不小心割到受傷」等語，亦足認宏益公司已知悉該部門作業員使用美工刀作業時，有相當之危險性。從而，宏益公司此部分之抗辯，明顯推諉責任，亦不可採（按：宏益公司身為雇主，利用勞工賺取利益，然系爭事故發生後，不僅置原告勞工之損害賠償權利於不顧，且企圖將全部責任歸由另一勞工吳惠雯單獨負擔，心態顯屬可議，且所為嚴重灼傷國家形象）。
  6.由上可知，吳惠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發生損害，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吳惠雯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則吳惠雯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宏益公司違反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致生損害於原告，則其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45萬元：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因被告前開過失不法行為而受有損害，業如前述。從而，原告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
  2.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準此，本院審酌原告係於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於提供勞務過程中受有系爭傷害，且系爭傷害係靈魂之窗即眼球遭劃傷破裂（按：穿刺傷、創傷性白內障），而原告先行住院，接受右眼眼球破裂縫補手術，再接受階段性手術（按：包括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雖陸續接受治療，仍存留後遺症（按：症狀包括有近視、散光、影像扭曲、影像複視等），而受有右眼角膜有瘢痕、右眼功能障礙30%之傷害（見本院卷第289至298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創傷及痛苦；兼衡酌被告過失不法之程度、兩造之所得及財產狀況、年齡、身分、學經歷、家庭狀況、公司營業情形等一切情狀（見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院卷第257至265頁、第279至第281頁、第287頁至298頁），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萬元為適當。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裁判要旨參照）。查原告自111年6月間到職宏益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時，已任職至少2年，對工作環境應有一定程度之熟習，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知悉所詢問對象吳惠雯正操作美工刀割除保護模，且美工刀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未能與吳惠雯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致生系爭事故，難認無與有過失，從而，爰審酌全部情事，原告應負10%與有過失責任，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慰撫金應為45萬元（計算式：50萬元×90%=45萬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見本院卷第9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又宏益公司就此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爰依其聲請並依職權（按：吳惠雯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3號

原      告  NARETRUM NAMPUNG阿密





訴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惠雯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良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

九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

    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

    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準據法即應適

    用之法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59號判決意旨參照）

    。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並未規定其國際管轄權，故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

    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

    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規

    定，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查原告係

    「泰國人」，故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因原告主張被告應

    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其侵權行為地在我國境內之新北

    市瑞芳區，是本院乃「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依上說明，本

    院就本件涉外事件不僅有國際管轄權，亦有內國法院之地域

    管轄權，並應以我國法即侵權行為地法，作為本件涉外事件

    之準據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逕稱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原告於

    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段00號之

    工廠（下稱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

    詢問被告吳惠雯（下逕稱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

    持美工刀，而吳惠雯於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

    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右眼球穿刺傷、右眼眼球破裂合

    併創傷性白內障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是吳惠雯就上開

    事故（下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宏益

    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

　㈡宏益公司本應注意為防止切割、被刺、墜落或物體飛落之虞

    之作業場所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

    備及措施，並應使員工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可

    使員工進行操作切割玻璃模作業，然宏益公司未對吳惠雯及

    原告為相關教育訓練，即指派吳惠雯及原告從事操作切割玻

    璃膜工作，復未於現場採取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相關措施，

    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

    稱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第16條第1項等規定。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19

    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

    ）100萬元慰撫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吳惠雯部分：

　　原告在工作場所明知吳惠雯正在使用危險之器具，仍站立在

    吳惠雯附近，始造成系爭事故。此外，宏益公司沒有提供原

    告及吳惠雯任何的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防護措施及設備，宏

    益公司應負主要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㈡宏益公司部分：

　1.吳惠雯早於101年3月15日及同年11月1日，分別申請並通過

    大小貼模機操作員資格審查，且宏益公司每年皆有定期實施

    操作資格之複審與驗證，並於109年3月3日會議宣導安全操

    作注意事項，上開會議與會人員包含吳惠雯，足證宏益公司

    對於作業人員均有定期實施能力考核、職業安全訓練；平時

    亦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反覆宣導安全操作注意事項，而已盡選

    任及監督之義務。

　2.再者，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位，該作業過

    程並未操作機器切割玻璃，未涉及高熱、高壓或可能導致玻

    璃破裂、物體飛濺等高危險因子，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

    之小型美工刀之使用範圍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

    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

    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因此致傷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

    能性，貼模製程本身風險低微，系爭事故實係吳惠雯個人未

    遵守作業規範、疏忽違反操作程序所致，屬個人行為所生之

    結果，宏益公司縱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仍無法避免吳惠雯個

    人突發行為所致之損害，故宏益公司所為對系爭傷害無相當

    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其於

    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

    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

    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

    ，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長庚醫療財團法

    人基隆長庚醫院（下稱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第17至30頁），並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以11

    4年8月29日新北警瑞刑字第1143659985號函文暨檢附之調查

    筆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案件證明單、案發現場照

    片、案發模擬照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70頁），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至原告主

    張吳惠雯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宏益公

    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且宏益公司未對吳

    惠雯及原告實施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亦未有符合規定

    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本身亦

    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193

    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自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精神慰撫

    金1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

    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是否有據？倘若為是，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何？現判斷如下。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

    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

    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

    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

    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

    乙情，業如前述。可知，吳惠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手持美工

    刀此尖銳物品，本應注意不得以尖銳物品劃傷周遭之人，且

    遍觀全部卷證，查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吳惠雯未注意及此

    ，於原告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

    不慎劃傷原告之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從而，吳惠雯

    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發生損害，且

    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規定，吳惠雯自應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為某種事業使用他人，於被用人執行事業加害於第三人時

    ，其使用主於選任被用人及監督其事業，已盡相當之注意，

    或雖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使用主固不負賠償責任，但此

    種情形係為使用主之免責要件，使用主茍欲免其責任，即應

    就此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3025號判例意旨參照

    ），換言之，僱用人欲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免負損

    害賠償責任，即應由僱用人就其選任監督並無過失，或縱加

    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節，盡其舉證責任（按：

    此民事責任之推定過失原則，核與刑事責任之無罪推定原則

    ，顯有相異，準此，自不得以刑事之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

    ，率認僱用人無庸負推定過失之民事責任）。其次，按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謂保護他

    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

    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意旨參照）。上開規定性質上屬於「轉

    介條款」及「概括條款」，自須引入連結該條以外之其他公

    私法中之強制規範，使之成為民事侵權責任的內容，俾該項

    不明確之法律規範得以充實及具體化。而所謂「保護他人之

    法律」，亦屬抽象之概念，應就法規之立法目的、態樣、整

    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

    綜合研判之；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

    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依此

    規定，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

    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而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

    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加害人如主

    張其無過失，依舉證責任倒置（轉換）之原則，則應由加害

    人舉證證明，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同時擴大保護客體

    之範圍兼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

    242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

    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工作者

    ：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從事勞動之人員。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職

    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

    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第1條前

    段、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

    參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確保「人人享

    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

    」外，尚擴及工作者；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工作者；依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國家應確保人人享

    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之權利，惟本法原適用範圍僅達全部

    工作者之百分之65，除受學者專家及勞工團體等質疑外，尚

    影響我國對人權保護之形象，爰參考美國、英國、芬蘭、瑞

    典、丹麥、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或

    工作環境法規立法趨勢，將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各業，俾保

    障所有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等語。準此，職安法及其子法（

    包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

    ），依上開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暨保障工

    作者安全及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保護他

    人之法律。

　3.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吳惠雯於工作之際手持美工刀，經原告

    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

    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業如前述。其次，原

    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乙情，

    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可知，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

    害原告之權利，揆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吳惠雯

    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抑有進者，按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

    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

    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

    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模品質

    管理檢查之作業，勞工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就玻璃商品

    進行作業，而美工刀、玻璃本有割傷人體之風險，揆諸上開

    規定，宏益公司應提供護目鏡、手套、特製防護肘套等相應

    防護用具，以防免危害之發生，然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

    司並未提供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予原告（按：實則，吳惠雯亦

    無護目鏡等防護用具），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此有上

    開案發模擬照片附卷可稽（按：宏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已履

    行之）。可知，宏益公司顯然違反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

    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

    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致

    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本身亦應依民法第

    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至宏益公司

    雖辯稱：防護用具由領用單位填具「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而

    領用，以供所屬單位使用，足認宏益公司對於作業安全採取

    審慎積極且具系統性之管理態度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出

    之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55至175頁），未能證明

    其提供之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之數量充足，亦未能證明有說明

    、監督勞工領取使用，且其上所載領用人員更未包含原告、

    吳惠雯，從而，宏益公司上開所辯，顯不可採。

　4.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及訓練；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

    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雇主

    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

    職教育訓練：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職安

    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

    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

    模品質管理檢查之作業，作業員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乃

    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揆諸上開規定，宏益公司不僅對新僱勞

    工、變更工作之在職勞工，應使其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且就手持美工刀尖銳物品此具有危險性設備之操

    作人員，亦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然宏益公司

    並未能舉證證明已履行之。可知，宏益公司明顯亦違反職安

    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

    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

    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

    生法及其子法，致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

    本身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責任。至宏益公司雖辯稱：其對吳惠雯有為資格審查，且公

    司會議有宣導安全操作之注意事項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

    出之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公司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109

    至119頁），顯非職安法及其子法所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之證明，且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僅呈現作業員技術之審查

    ，無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審查，又公司會議紀錄之日期為

    109年3月3日，距系爭事故發生相隔久遠，從而，宏益公司

    此部分之答辯，亦不可採。

　5.宏益公司雖又辯稱：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

    位，該作業過程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美工刀之使用範圍

    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

    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致傷

    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能性云云，然美工刀為尖銳物

    品，易割傷人體，具有相當之危險性，衡諸經驗法則，明顯

    無不可預見之理，且觀諸上開公司會議紀錄，宏益公司自陳

    其曾於吳惠雯所載部門之會議中宣導：「昨天包裝員割泡棉

    時，人離開後刀片沒有收進去刀柄，這樣很危險。我們美工

    刀沒有要切割使用時，刀片都要收進刀柄裏，以免自己跟別

    人不小心割到受傷」等語，亦足認宏益公司已知悉該部門作

    業員使用美工刀作業時，有相當之危險性。從而，宏益公司

    此部分之抗辯，明顯推諉責任，亦不可採（按：宏益公司身

    為雇主，利用勞工賺取利益，然系爭事故發生後，不僅置原

    告勞工之損害賠償權利於不顧，且企圖將全部責任歸由另一

    勞工吳惠雯單獨負擔，心態顯屬可議，且所為嚴重灼傷國家

    形象）。

  6.由上可知，吳惠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

    康權發生損害，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吳惠雯自應負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

    害原告之權利，則吳惠雯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

    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宏益公司違反職安法第5

    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

    ，致生損害於原告，則其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

    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45萬

    元：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因被告前開過失不法

    行為而受有損害，業如前述。從而，原告自得依前開規定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

  2.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

    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

    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

    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

    判例要旨參照）。準此，本院審酌原告係於宏益公司之本件

    工廠內於提供勞務過程中受有系爭傷害，且系爭傷害係靈魂

    之窗即眼球遭劃傷破裂（按：穿刺傷、創傷性白內障），而

    原告先行住院，接受右眼眼球破裂縫補手術，再接受階段性

    手術（按：包括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雖陸續接受治療，

    仍存留後遺症（按：症狀包括有近視、散光、影像扭曲、影

    像複視等），而受有右眼角膜有瘢痕、右眼功能障礙30%之

    傷害（見本院卷第289至298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

    創傷及痛苦；兼衡酌被告過失不法之程度、兩造之所得及財

    產狀況、年齡、身分、學經歷、家庭狀況、公司營業情形等

    一切情狀（見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院

    卷第257至265頁、第279至第281頁、第287頁至298頁），認

    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萬元為適當。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

    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

    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

    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裁判要旨參照）。查

    原告自111年6月間到職宏益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系爭事

    故發生時，已任職至少2年，對工作環境應有一定程度之熟

    習，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知悉所詢問對象吳惠雯正操

    作美工刀割除保護模，且美工刀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未能

    與吳惠雯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致生系爭事故，難認無與有

    過失，從而，爰審酌全部情事，原告應負10%與有過失責任

    ，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慰撫金應為45萬元（計算式

    ：50萬元×90%=45萬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

    段、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

    9日（見本院卷第9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

    ，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又宏益公司就此部分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爰依其聲請並依職權（按：吳惠雯部分）酌定相當擔

    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

    第2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43號

原      告  NARETRUM NAMPUNG阿密





訴訟代理人  張雯婷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惠雯  



訴訟代理人  曾威凱律師

被      告  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文良  



訴訟代理人  方雍仁律師

            沈恆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肆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九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伍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人或外國地者，為涉外民事事件，內國法院應先確定有國際管轄權，始得受理，次依內國法之規定或概念，就爭執之法律關係予以定性後，決定準據法即應適用之法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59號判決意旨參照）。外國人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涉訟，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並未規定其國際管轄權，故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22條規定，認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字第18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5條前段規定，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查原告係「泰國人」，故本件訴訟具有涉外因素。因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其侵權行為地在我國境內之新北市瑞芳區，是本院乃「侵權行為地」之法院，依上說明，本院就本件涉外事件不僅有國際管轄權，亦有內國法院之地域管轄權，並應以我國法即侵權行為地法，作為本件涉外事件之準據法。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間起受僱於被告宏益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原告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位於新北市○○區○○路○段00號之工廠（下稱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被告吳惠雯（下逕稱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吳惠雯於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右眼球穿刺傷、右眼眼球破裂合併創傷性白內障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是吳惠雯就上開事故（下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宏益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

　㈡宏益公司本應注意為防止切割、被刺、墜落或物體飛落之虞之作業場所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並應使員工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方可使員工進行操作切割玻璃模作業，然宏益公司未對吳惠雯及原告為相關教育訓練，即指派吳惠雯及原告從事操作切割玻璃膜工作，復未於現場採取避免系爭事故發生之相關措施，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顯有過失，且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8條第1款、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等規定。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慰撫金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吳惠雯部分：

　　原告在工作場所明知吳惠雯正在使用危險之器具，仍站立在吳惠雯附近，始造成系爭事故。此外，宏益公司沒有提供原告及吳惠雯任何的安全教育訓練及安全防護措施及設備，宏益公司應負主要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宏益公司部分：

　1.吳惠雯早於101年3月15日及同年11月1日，分別申請並通過大小貼模機操作員資格審查，且宏益公司每年皆有定期實施操作資格之複審與驗證，並於109年3月3日會議宣導安全操作注意事項，上開會議與會人員包含吳惠雯，足證宏益公司對於作業人員均有定期實施能力考核、職業安全訓練；平時亦透過內部教育訓練反覆宣導安全操作注意事項，而已盡選任及監督之義務。

　2.再者，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位，該作業過程並未操作機器切割玻璃，未涉及高熱、高壓或可能導致玻璃破裂、物體飛濺等高危險因子，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之小型美工刀之使用範圍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因此致傷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能性，貼模製程本身風險低微，系爭事故實係吳惠雯個人未遵守作業規範、疏忽違反操作程序所致，屬個人行為所生之結果，宏益公司縱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仍無法避免吳惠雯個人突發行為所致之損害，故宏益公司所為對系爭傷害無相當因果關係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其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等情，業據原告提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醫院（下稱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30頁），並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以114年8月29日新北警瑞刑字第1143659985號函文暨檢附之調查筆錄、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受理案件證明單、案發現場照片、案發模擬照片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3至7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至原告主張吳惠雯就系爭事故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亦應負連帶責任，且宏益公司未對吳惠雯及原告實施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亦未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91條之3、第193條、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自得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100萬元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究之爭點厥為：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倘若為是，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何？現判斷如下。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受僱於宏益公司，擔任玻璃製品作業員，嗣於113年12月26日，在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因認其手持之玻璃片有瑕疵，而詢問吳惠雯，斯時吳惠雯於工作時手持美工刀，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業如前述。可知，吳惠雯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手持美工刀此尖銳物品，本應注意不得以尖銳物品劃傷周遭之人，且遍觀全部卷證，查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吳惠雯未注意及此，於原告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之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從而，吳惠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發生損害，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揆諸上開規定，吳惠雯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2.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為某種事業使用他人，於被用人執行事業加害於第三人時，其使用主於選任被用人及監督其事業，已盡相當之注意，或雖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使用主固不負賠償責任，但此種情形係為使用主之免責要件，使用主茍欲免其責任，即應就此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3025號判例意旨參照），換言之，僱用人欲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規定免負損害賠償責任，即應由僱用人就其選任監督並無過失，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等節，盡其舉證責任（按：此民事責任之推定過失原則，核與刑事責任之無罪推定原則，顯有相異，準此，自不得以刑事之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率認僱用人無庸負推定過失之民事責任）。其次，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亦即一般防止妨害他人權益或禁止侵害他人權益之法律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意旨參照）。上開規定性質上屬於「轉介條款」及「概括條款」，自須引入連結該條以外之其他公私法中之強制規範，使之成為民事侵權責任的內容，俾該項不明確之法律規範得以充實及具體化。而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亦屬抽象之概念，應就法規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之；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屬之。依此規定，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即推定為有過失，而損害與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於加害人如主張其無過失，依舉證責任倒置（轉換）之原則，則應由加害人舉證證明，以減輕被害人之舉證責任，同時擴大保護客體之範圍兼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242號裁判意旨參照）。再者，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職安法第1條前段、第2條第1款、第3款、第5款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參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外，尚擴及工作者；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工作者；依「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精神，國家應確保人人享有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之權利，惟本法原適用範圍僅達全部工作者之百分之65，除受學者專家及勞工團體等質疑外，尚影響我國對人權保護之形象，爰參考美國、英國、芬蘭、瑞典、丹麥、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或工作環境法規立法趨勢，將本法適用範圍擴大至各業，俾保障所有工作者之安全與健康等語。準此，職安法及其子法（包括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等），依上開規定，其立法目的即是為防止職業災害暨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自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

　3.查系爭事故發生時，吳惠雯於工作之際手持美工刀，經原告詢問工作之事，而轉身面向原告時，手持之美工刀不慎劃傷原告眼球，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業如前述。其次，原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司為吳惠雯之僱用人乙情，亦為被告所不爭執。可知，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揆諸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吳惠雯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抑有進者，按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雇主對於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模品質管理檢查之作業，勞工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就玻璃商品進行作業，而美工刀、玻璃本有割傷人體之風險，揆諸上開規定，宏益公司應提供護目鏡、手套、特製防護肘套等相應防護用具，以防免危害之發生，然系爭事故發生時，宏益公司並未提供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予原告（按：實則，吳惠雯亦無護目鏡等防護用具），致原告受有系爭傷害乙情，此有上開案發模擬照片附卷可稽（按：宏益公司亦未舉證證明已履行之）。可知，宏益公司顯然違反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致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本身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至宏益公司雖辯稱：防護用具由領用單位填具「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而領用，以供所屬單位使用，足認宏益公司對於作業安全採取審慎積極且具系統性之管理態度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出之防護具領用紀錄表（見本院卷第155至175頁），未能證明其提供之護目鏡等防護用具之數量充足，亦未能證明有說明、監督勞工領取使用，且其上所載領用人員更未包含原告、吳惠雯，從而，宏益公司上開所辯，顯不可採。

　4.按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七、具有危險性之機械及設備操作人員，職安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查宏益公司所進行玻璃貼模品質管理檢查之作業，作業員手持美工刀之尖銳物品，乃具有危險性之設備，揆諸上開規定，宏益公司不僅對新僱勞工、變更工作之在職勞工，應使其接受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就手持美工刀尖銳物品此具有危險性設備之操作人員，亦應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然宏益公司並未能舉證證明已履行之。可知，宏益公司明顯亦違反職安法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從而，其自不得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後段規定免責，且其違反保護工作者之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子法，致生損害於原告，兩者有相當因果關係，其本身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至宏益公司雖辯稱：其對吳惠雯有為資格審查，且公司會議有宣導安全操作之注意事項云云，惟觀諸宏益公司提出之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公司會議紀錄（見本院卷第109至119頁），顯非職安法及其子法所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證明，且驗證人員資格審查表僅呈現作業員技術之審查，無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審查，又公司會議紀錄之日期為109年3月3日，距系爭事故發生相隔久遠，從而，宏益公司此部分之答辯，亦不可採。

　5.宏益公司雖又辯稱：原告與吳惠雯任職之單位為產品檢驗單位，該作業過程僅係品檢貼模作業，所持美工刀之使用範圍亦僅限於產品本身，作業流程並無高舉美工刀之可能，且依實際操作經驗及歷年作業紀錄，該品管檢驗更從未發生致傷之例，而無劃傷眼睛之預見可能性云云，然美工刀為尖銳物品，易割傷人體，具有相當之危險性，衡諸經驗法則，明顯無不可預見之理，且觀諸上開公司會議紀錄，宏益公司自陳其曾於吳惠雯所載部門之會議中宣導：「昨天包裝員割泡棉時，人離開後刀片沒有收進去刀柄，這樣很危險。我們美工刀沒有要切割使用時，刀片都要收進刀柄裏，以免自己跟別人不小心割到受傷」等語，亦足認宏益公司已知悉該部門作業員使用美工刀作業時，有相當之危險性。從而，宏益公司此部分之抗辯，明顯推諉責任，亦不可採（按：宏益公司身為雇主，利用勞工賺取利益，然系爭事故發生後，不僅置原告勞工之損害賠償權利於不顧，且企圖將全部責任歸由另一勞工吳惠雯單獨負擔，心態顯屬可議，且所為嚴重灼傷國家形象）。

  6.由上可知，吳惠雯因過失不法行為，造成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發生損害，且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吳惠雯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吳惠雯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則吳惠雯之僱用人即宏益公司自應與吳惠雯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宏益公司違反職安法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第1款、第32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第1項前段、第18條第1項第7款之規定，致生損害於原告，則其本身亦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於法有據。

　㈡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金額為45萬元：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原告之身體權、健康權因被告前開過失不法行為而受有損害，業如前述。從而，原告自得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

  2.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準此，本院審酌原告係於宏益公司之本件工廠內於提供勞務過程中受有系爭傷害，且系爭傷害係靈魂之窗即眼球遭劃傷破裂（按：穿刺傷、創傷性白內障），而原告先行住院，接受右眼眼球破裂縫補手術，再接受階段性手術（按：包括人工水晶體植入手術），雖陸續接受治療，仍存留後遺症（按：症狀包括有近視、散光、影像扭曲、影像複視等），而受有右眼角膜有瘢痕、右眼功能障礙30%之傷害（見本院卷第289至298頁），其身心均受有相當程度之創傷及痛苦；兼衡酌被告過失不法之程度、兩造之所得及財產狀況、年齡、身分、學經歷、家庭狀況、公司營業情形等一切情狀（見卷附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院卷第257至265頁、第279至第281頁、第287頁至298頁），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50萬元為適當。

　3.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須被害人之行為助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就結果之發生為共同原因之一，行為與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裁判要旨參照）。查原告自111年6月間到職宏益公司，於113年12月26日系爭事故發生時，已任職至少2年，對工作環境應有一定程度之熟習，且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原告知悉所詢問對象吳惠雯正操作美工刀割除保護模，且美工刀具有一定之危險性，卻未能與吳惠雯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致生系爭事故，難認無與有過失，從而，爰審酌全部情事，原告應負10%與有過失責任，則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慰撫金應為45萬元（計算式：50萬元×90%=45萬元）。至逾此範圍之請求，即無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4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後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9日（見本院卷第9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因判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僅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又宏益公司就此部分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爰依其聲請並依職權（按：吳惠雯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曹庭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瓊秋





